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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
樓

承辦人：沈仕鴻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2

傳真：02-87897614

E-mail：shs7632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900080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局轄下各級學校辦理技術服務採購，如有非可歸責於廠

商之事由，有變更設計或延長監造期間等情形者，請依委

託廠商辦理事項及契約所載內容給付合理費用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109年3月31日中市大臺中建師字

第138號函及第139號函諒同收悉。

二、公會反映，機關辦理委託監造之技術服務採購，屬非可歸

責於技術服務廠商之工程逾期，致生監造期間延長，依約

應支付監造單位之服務費，惟機關屢有以無經費為理由拒

絕支付，致衍生費用給付爭議。

三、茲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（下稱技服辦

法）及本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（下稱技服

契約範本），就前開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技服辦法第31條規定：「服務費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應予另加：......二、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041090040484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5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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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、專案管理及相關費

用。......（第1項）。前項各款另加之費用，得按服務

成本加公費法計算或與廠商另行議定（第2項）。第一項

各款另加之費用，以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且經機關

審查同意者為限（第3項）。」

(二)技服契約範本第四條第七款第（二）目內容：「履約期

間遇有下列不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，經甲方審查同意

後，契約價金應予調整：......（二）超出技術服務契

約或工程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及相關費

用。......」

(三)技服契約範本第四條第九款內容：「如增加監造服務期

間，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，應依下列計算式增加監

造服務費用（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）﹕□甲：（超

出『工程契約工期』之日數 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）／

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＊(監造服務費)＊（增加期間監造

人數／契約監造人數）工程契約工期：指該監造各項工

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期。□乙 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

算：依實際增加之人月，給予甲乙雙方議定之薪資及行

政費用；不滿整月者，依所占比率計算。」

四、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造技術服務工作，如因非可歸責於廠

商之事由致廠商提供監造服務期間較原契約約定延長者，

致須展延履約期限者，請依技服辦法第31條規定及契約約

定辦理增加監造服務費用，以免產生履約爭議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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